关于印发《陕西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重大事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陕国资发〔2011〕537号
各监管企业：
 　　 《陕西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重大事项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省国资委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陕西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重大事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监管企业重大事项决策行为,提高决策水平，防范决策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及相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事项，是指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由省国资委决定或由省国资委报请省政府决定的关系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事项,主要包括企业的设立，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减资本，发行债券，重大投资，大额对外担保，转让重大财产，大额捐赠，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破产等重大事项。
 　　第三条 省国资委对监管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
 　　第四条　省国资委对以下事项实行核准制：
 　　（一）监管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的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减资本，以及解散、破产等事项。其中监管企业的合并、分立、改制、解散、破产等事项，应当由省国资委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
 　　重要子企业名单由省国资委另行确定。
 　　（二）监管企业设立公司。
 　　（三）监管企业发行债券、大额捐赠、分配利润等事项。
 　　（四）监管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1000万元(含1000万元)以上的非主业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产权收购和长期股权投资。
 　　（五）监管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其中监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或通过改制、增资扩股等方式致使国家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由省国资委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
 　　（六）监管企业及其所属企业国有产权协议转让。
 　　（七）省人民政府批准事项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
 　　（八）根据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需要省国资委核准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 省国资委对以下事项实行备案制：
 　　（一）监管企业年度投资计划。
 　　（二）监管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1亿元(含1亿元)以上的主业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产权收购、长期股权投资和设立基金。
 　　（三）监管企业之间1亿元（含1亿元）以上的担保事项。
 　　监管企业及其所属企业相互提供担保的，由监管企业决定。监管企业不得向无产权关系的企业提供担保。
 　　（四）省国资委核准（备案）事项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
 　　（五）根据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需要省国资委备案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除按本规定应当由省国资委决定或由省国资委报请省政府决定的事项外，监管企业及其所属企业的其他重大事项，由监管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决定。
 　　 监管企业对其决定事项不得授权所属企业行使。
 　　第七条 评估机构的委托遵循谁审批、谁委托的原则。由省政府批准或省国资委核准（备案）经济行为事项的，评估机构由省国资委委托;由监管企业决定经济行为事项的，评估机构由监管企业委托。
 　　监管企业在选择评估机构时，不得与非监管企业共同委托。监管企业对中介机构的委托不得授权所属企业或其他企业进行。
 　　第八条 监管企业在实施对外投资、增资扩股、产权转让等经济行为时，涉及的交易对价由监管企业的董事会决定，并相应承担决策责任。
 　　交易对价应以核准（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并综合考虑尽职调查、收益分析、市场预测、供求关系等因素确定。
 　　第九条 建立重大事项决策信息公开制度。除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应当保密的事项外，监管企业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向企业职工公示重大事项决策的审议程序、审议结果和实施情况。
 　　第十条 建立重大事项监督检查制度。监管企业应当于每年3月底前向省国资委上报上年度重大事项决策及实施情况。省国资委依法对监管企业重大事项决策及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与监管企业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考核、任用和薪酬兑现挂钩。
 　　第十一条 建立重大事项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对监管企业因重大决策失误造成重大国有资产损失的，省国资委及有关部门将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追究责任。
 　　 第十二条 上市公司及境外、省外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国家及本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监管企业重大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和具体管理要求，根据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办理。
 　　第十四条 监管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制定所属企业重大事项管理的具体规定，报省国资委备案。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省国资委2010年10月19日发布的《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重大事项管理暂行规定》（陕国资发[2010]361）同时废止。
[bookmark: _GoBack]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国资委负责解释。
